
恶意诬告既违纪也违法

恶意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
的行为，既违纪，也违法。新修订
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补
充完善了针对“政治品行恶劣，匿
名诬告，有意陷害或者制造其他谣
言”行为的处分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察法》都对诬告陷害他人需承担的
法律责任作出了规定——有报复
陷害或诬告陷害行为的，应当依法
给予政务处分；是党员的，依照《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追究党纪
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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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蔡尧） “这下走路终于不用再提心吊胆
了，谢谢你们帮我们解决了心头大患……”
1月 6日，市园林处“请”来一辆吊车，在 40
余人的共同努力下，将达城二马路 148 号
附近，一棵长在两楼院之间已枯死的法国
梧桐树安全移除，为住户排除了潜在的安
全隐患。

当天上午 8时许，记者来到现场看到，
这棵待移除的法国梧桐树高近 26米，长在
达州市物资局家属楼院里，旁边一墙之隔
就是水文局家属楼院。这棵大树树干已经
干枯，靠上端的枝丫“张牙舞爪”，有不少快
伸进周围居民的窗户。

“网格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了这棵存
在一定安全隐患的树，同时结合居民反映
的情况，我们向市园林处寻求帮助。”通川
区东城街道张家湾社区工作人员说，为了
安全移除这棵大树，他们出动了 20 余人，
在附近路口和两处家属楼院值守，提醒、劝
导过往行人注意安全。

“这棵树离大路较远，而且生长地狭
窄，为了周围住户和作业人员的安全，我们
制定了用吊车移除的方案。”市园林处机械
作业队队长段庆伟表示。上午10点35分，
吊车“举起”吊篮，在专业人员的指挥下稳
稳落在法国梧桐树下。市园林处机械作业
队两名队员头戴安全帽走进吊篮，缓缓升
至离地近 16米处，迅速将牵引绳牢牢绑在
树干上。紧接着，队员们紧紧抓住绑在树
干底部的麻绳，其中一名队员开始用油锯
切割树干。“绑麻绳是为了稳住被切断的树
干，以防剧烈摇晃。”段庆伟解释道。

随着油锯声消失，这棵高近 26米的法
国梧桐树被吊起，随后平稳“躺”在了附近
较空旷的道路上。上午11点18分，市园林
处机械作业队的队员们，开始忙着用油锯
把这棵大树分解、运走。

周围居民见这处“心病”消除，纷纷露
出了笑容。“这棵树离我们太近了，一有风
吹草动就咯吱咯吱响，吓人得很。我每次
从树下经过都心惊胆颤，生怕枝丫突然掉
下来。”达州市物资局家属楼院一住户向工
作人员表示感谢。

据了解，此次市园林处还帮助张家湾
社区处理了 5棵长在路边且存在安全隐患
的杂树。

26米枯死大树成居民“心病”

市园林处“请”来吊车移除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毛某均、
毛某光两人骗取50万元搞工程的问题
不属实，举报人提及的 50万元是移民
后扶资金，且已按程序用于原青松村
5.1公里通村公路建设。”2021年底，大
竹县纪委监委在石桥铺镇长青村专门
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对当地村委干部
有关信访问题澄清正名。

2020年 11月，大竹县纪委监委信
访室收到一封实名举报信，反映“原青
松村党支部书记毛某均、主任毛某光
从县民政局骗取50万元用于修建涵洞
堡坎，工程量、工程造价与实际不符”
的问题。经查，举报人提及的 50万元
是移民后扶资金，而非民政部门拨款，
且已按程序用于 2018 年原青松村 5.1
公里通村公路建设，群众信访反映的
问题不属实。

为此，大竹县纪委监委启动澄清
正名程序，决定在一定范围内召开澄
清正名通报会，为相关村委干部澄清
正名。“感谢纪委监委给我澄清了问
题，让我卸下了思想包袱。”毛某均说，
误会消除了，他又重新获得了群众支
持。

2020 年，我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先后两次集中梳理排查出10条涉嫌诬
告陷害问题线索进行重点核查，5人因
涉嫌违法或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其中提起公诉1人、行政拘留1人、
训诫谈话 1人、批评教育 2人；对 19件
失实检举控告进行公开反馈、澄清。
2021 年，恶意诬告类案件数量有所下
降，涉嫌违法或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
处理的人数也明显减少。

□据封面新闻

澄清正名
让党员干部卸下“包袱”

2021年7月，开江县骑龙乡新店子村村民肖某某，实名
举报村干部在选举中搞“暗箱操作”。纪检监察部门调查发
现，肖某某当时并未到场，“举报”的目的是希望新任村干部
受到处理，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日前，该县纪委监委将
肖某某涉嫌诬告陷害他人的问题移交县公安局，肖某某最终
被罚款400元。

“打击诬告陷害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典型案件
进行通报曝光，旗帜鲜明地为干事创业者撑腰鼓劲。”近年
来，我市严打诬告陷害，狠杀歪风邪气，匡扶正气，激发了干
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活力。

“诬告陷害类的案件，举报人有的
是手写信件，有的是通过网站匿名举
报，也有的是在网络论坛上发帖。”达
州市纪委监委信访室工作人员介绍，
从我市近两年发生的诬告陷害案件来
看，可谓是花样百出。

例如达川区某卫生院医生杨某
某，曾与大竹县某镇女干部相亲，因被
拒绝而心生怨气，故意捏造事实举报
该女干部存在生活作风问题。纪检监
察机关在调查中发现杨某某涉嫌诬告
陷害，由于其不属于监察对象，遂将相
关情况移送公安机关。鉴于杨某某承
认错误并取得对方谅解，2020年10月，
大竹县公安局依法给予杨某某罚款
200元的行政处罚。

又如，开江县男子汤某某与女邻
居雷某某因化肥丢失一事发生肢体冲
突受伤，但汤某某却把自身原本存在
的老年疾病归因于此次冲突，向雷某

某索要 30万元的高额赔偿金，其要求
被法院驳回。汤某某心生不满，遂将
怨气撒在了该乡党委原书记高某某身
上，捏造其充当“黑恶势力”雷某某的

“保护伞”和收受他人10万元贿赂的事
实。2020 年 1 月，高某某报警。2020
年 9 月 14 日，开江县人民法院一审对
汤某某诬告陷害高某某一案公开宣
判，判处汤某某有期徒刑一年。

还有一些举报人，抓住党员干部
的“尾巴”不放。开江县普安镇杨柳湾
村党支部书记周某，多年前曾发生过
一次工作失误，尽管当时已作出处理，
但依然有人“翻旧账”举报。该县纪委
监委经走访调研确认，周某曾经的工
作失误已经得到正确处理，后续相关
举报存在混淆时间节点、放大相关问
题危害程度和捏造虚假事实进行举报
等问题。

花样百出
恶意诬告典型案例不少

我市向恶意诬告现象亮剑
男子捏造乡党委原书记充当“黑恶保护伞”领刑一年


